
附件9.4. 

 

公 告 

局限空間作業注意事項 

1. 本作業場所由於通風不良、或其它氣體進入、或殘留油氣蒸發、或碳

鋼氧化，而有罹患缺氧症之虞。 

2. 進入本場所時應採取下列措施 

□(1). 本局限空間已吹驅乾淨。 

□(2). 本局限空間已用送風機送風。 

□(3). 本局限空間已測量氧氣濃度在19%~23%之間。 

□(4). 本局限空間已測量可燃性氣体濃度在爆炸下限的30%以下。 

□(5). 本局限空間已測量毒性氣体濃度且在容許濃度以下。 

□(6). 使用防爆手提照明燈，其電源需用24V 以下並實施一般接地。 

□(7). 局限空間作業應使用救命呼叫器。 

□(8). 進出口管線已加盲，並圖示掛牌。 

□(9). 已經開立局限空間工作安全許可證及作業檢點表。 

3. 事故發生時請通報承攬主辦單位，聯絡電話:          或         ， 

承攬主辦單位人員可聯絡救護車前往送醫。 

4. 承攬商應準備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、安全帶、救命索、測定儀器

及聯絡設備等置於現場使用。 

5. 本工作承攬商須指派缺氧作業主管，執行各項監督任務。 

   

 

缺氧作業主管姓名：              證照字號： 


